采购需求
本项目为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食材配送服务项目，由供应商按照餐费标准，保障机关人员按时用餐。
（1） 供餐时间
工作日供餐
早餐07:30-08:50;午餐:11:30-13:00，晚餐：19:00-20:00
非工作日供餐按实际需求供应，接待餐按采购方实际通知时间为准。
（2） 饭菜质量要求
1. 保证菜品花样，每天不得重复，每餐有时令蔬菜。
2. 提高水果质量和数量。
3. 原材料粮油、面均为市面上销售及口碑排名靠前的知名品牌；蔬菜、肉类供货商均提供产品“卫生许可证”营业执照等手续，进行备案，以便随时抽查。
（3） 工作要求
1. 人员配备数量待定。
2. 根据标准，统筹安排，科学计划，合理采购食料，要确保原材料新鲜，无霉烂变质。
3. 保证食品质量、卫生，承担一切食品安全事故责任。完成餐厅卫生清洁和服务保障工作。
4. 接受干警及保障部门的全程监督。
（4） 服务标准
1. 熟悉并能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，不使用不洁、过期、变质食品原材料，做好食品卫生安全工作；如若发生食品安全问题，供应商应承担全部责任。
2. 遵守办公楼管理制度，不得干扰正常的办公秩序。
3. 建立完善的配送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并严格实施。
4. 食品留样操作卫生规范
（1）留样品种：每日每餐所有供应品种。
（2）留样时限：48小时。
（3）留样设备：碗、碟杯。
（4）做好留样标识，标明留样日期及时间，并注明早、中、晚餐，注明品名及留样人，按规定填写《留样记录表》。
（5）按照相关规范做好留样工作，确保食品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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